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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投标邀请书

投标邀请书（资格预审合格通知书）

各投标单位：

1、招标人现就对公司帘布捻织车间改造项目施工项目邀请招标，贵单位已通过

资格审查，现邀请贵单位按招标文件规定的内容和要求，参加本招标项目的投标。

2、请贵单位接到本招标文件后，认真阅读各项内容，进行必要的投标准备，并

按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并按时递交投标文件。

3、招标人将按招标文件中投标须知确定的时间、地点开标。

4、领取招标文件时间：2024 年 12 月 27 日 8：00 至 16 ：30 ；

5、领取招标文件地点：江苏太极党群行政部

地址：扬州市广陵产业园迎春路 28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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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投标须知

投标人须知前附表

招标人 江苏太极实业新材料有限公司

项目名称 土建维修及零星项目施工

项目地点 扬州市广陵产业园迎春路 28号

资金来源 □国有资金 □非国有资金 ■企业自筹

招标范围 厂内土建维修及零星项目施工

质量要求 合格 施工时间 2025.1.1 至 2026.12.31

招标方式 邀请招标 承包方式 包工包料

投标保证金
投标单位在投标书送达之前需缴纳投标保证金 1万元。

注：投标单位在双方合同期内，则无需缴纳保证金。

投标人资质条

件、能力和信

誉

资质条件：

持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；

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；

拟派项目经理资质：建筑工程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及以上执业资

格。

投标文件份数 投标文件要求正副本各 1份

投标截止时间 2025 年 1月 2日 16 时 30 分

投标文件递交 地址 扬州广陵产业园迎春 28号 地点 江苏太极党群行政部

开标会 时间
2025 年 1 月 3日

13 时 00 分
地点 江苏太极会议室

投标报价方式
工程造价《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》(2014)结算，承诺下

浮比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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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书装订

及密封要求

所有封袋上应写明招标人名称、工程名称和投标人的名称。

所有投标文件都必须在封袋加盖投标单位法人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

或授权委托人印鉴 。

评标办法 综合评分法

联系方式

招标人：江苏太极实业新材料有限公司

地址：扬州市广陵产业园

电话：0514-87922136

联系人：郑杰 焦雨

招标文件编制人（签名）：

招标文件审核人（签名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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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 则

1、招标项目概况

1.1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本

招标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现对本工程进行招标

1.2 项目名称: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。

1.3 建设地点：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。

1.4 资金来源及落实情况：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。

1.5 招标方式：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。

1.6承包方式：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。

1.7 投标人资格要求：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。

2、投标费用

2.1 投标人应承担其编制投标文件与递交投标文件所涉及的一切费用。不管投

标结果如何，招标人对上述费用不负任何责任。

二、招 标 文 件

3、招标文件的内容

3.1 招标文件包括以下文件：

（1）投标邀请书（资格预审合格通知书）

（2）投标人须知

（3）评标标准与办法

3.2 投标人应认真阅读本招标文件中所有的内容，并按招标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编

写投标文件，不能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，将被视为无效投标文

件。

4、招标文件的澄清和修改

4.1 投标人在收到招标文件应仔细阅读和检查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, 如发现缺

页或附件不全，应及时向招标人提出，以便补齐。

4.2 招标人不组织集中答疑，投标人如有疑问，应在投标截止日前 2 天以书面

形式提交招标人予以澄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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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招标人在投标截止期前对招标文件的所作澄清、答疑、修改作为招标文件

的组成部分，对招标人、投标人均具有约束力。

三、投 标 文 件

5.1 投标单位应认真检查招标文件的内容是否齐全，如有遗漏请于 1

日内向招标单位索取，否则责任自负，同时应阅读招标文件所有的

内容，未按招标文件要求编制的投标文件将被视为无效投标文件。

5.2 投标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：

（1）资质证书及营业执照；

（2）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；

（3）投标报价。

5.3 投标文件须用不能擦去的墨水书写或打印。

5.4 全套投标文件应无修改或行间插字。

5.5 如有修改，须在修改处加盖投标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

人的印鉴。

5.6 所有封袋上都应写明招标单位名称、工程名称，并标明相应标袋

标识。

5.7 投标单位须在前附表中规定的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之前将投标

文件递交给招标人。

5.8 投标单位未按上述规定提交投标文件，将被视为无效投标文件，

并原封退还给投标单位

5.9 投标截止时间之前，投标单位可对所递交的投标文件进行修改或

撤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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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开标、评标、定标

6.开标会按投标须知中规定的时间、地点，由招标人主持进行。

7.投标文件的评审工作由招标人组织的评标委员会负责进行，评标

委员会成员应认真阅读投标文件和本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

法进行评审，独立评标不得带有任何倾向性。评标活动遵循公平、

公正、科学和择优的原则。

8.评标委员会

评标由招标人组建的评标小组负责。评标人员由有关技术、经济等

方面的人员组成且不低于 5 人以上单数。

9.评标方法：

本次招标采用：综合评分法

9.1、评标标准：

综合评分法总分 100 分，资质要求 10分，业绩要求 20分，报价 70 分（下浮

比例最多者为基准分 70分，少下浮 1 个百分点扣 5 分）。

10.定标

得分最高者为中标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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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

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。

项目 评分标准

资质

（10分）

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得 5 分；

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得 5 分。

业绩

（20分）

提供合同总额 100 万（含）以上年度土建维修或项目施工合同，每份

2 分；提供合同总额 500 万（含）以上年度土建维修或项目施工合

同，每份 5 分；最高 20分（附合同和年度付款转账证明）；

报价

（70分）
下浮比例最多者为基准分 70分，少下浮 1 个百分点扣 5 分。

合 计：100 分


